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５

、

２０００２５

股票简称：特力

Ａ

、特力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亏损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

－７３３

万元

－１６３．４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３３

元

－０．００７

元

４

、本年

７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的业绩变动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

１３１

万元

－２１３．６６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０６

元

－０．０１０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影响，本公司从事汽车销售的控股及参股企业利润同比大幅下滑。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予以关

注。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６

、

２０００１６

证券简称：深康佳

Ａ

、深康佳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５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扭亏为盈

２．

前三季度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２

，

０００

万元 亏损

１６

，

４２２．０３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０１２４

元

－－０．０１６６

元 亏损

０．１３６４

元

３

、第三季度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

３５３．２７

万元

－－８５３．２７

万元 盈利

３

，

０７８．０６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００２９

元

－－０．００７０

元 盈利

０．０２５６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彩电业务在

３Ｄ

电视、智能电视、

ＬＥＤ

电视等领域大力推出差异化产品，产品结构大幅改

善，使得今年前三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经营效率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有所提高。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具体数据以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８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亏损。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计算

项 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百万

元）

－３

，

１７０ ２３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３８ ０．０３３

项 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百万

元）

－１

，

１９４ １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６５ ０．００３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今年以来钢材市场持续低迷，钢材价格一直在低位运行，特别是进入下半年后，钢材价格进一步大幅度

下滑，公司

１－９

月份钢材平均价格同比降幅达

１４％

，尽管公司不断加大降本增效力度，依然不能弥补钢材价格

下降带来的效益损失。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２

证券简称：

＊ＳＴ

中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上市公司母

公司净利润

约

－１３０００

万元至

－１６０００

万元

约

－３２０００

万元至

－３５０００

万元

－１２９５５

万元

－３０２８５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２７

元

／

股至

－０．３３

元

／

股

约

－０．６６

元

／

股至

－０．７３

元

／

股

－０．２７

元

／

股

－０．６３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因原材料、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上涨等原因大包装番茄酱成本较高，加之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国际

市场大包装番茄酱价格增长缓慢；另外，由于

２０１２

年部分工厂停工加大当期费用，导致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

净利润为负值。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经营业绩具体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三

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２

证券简称：

＊ＳＴ

中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曾超先生及副董事长吴明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１

、曾超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所担任的公司董事长及董事职务；

２

、吴明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所担任的公司副董事长及董事职务。

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曾超先生、吴明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期

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４

证券简称：东力传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６０％～９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１

，

４５０

万元—

１

，

９５０

万元 盈利：

５

，

７８３．２３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０．０３

元—

０．０４

元 盈利：

０．１３

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受宏观经济影响，下游企业需求不旺，产品订单减少，部分合同项目未能如期实施，主营业务收入未达

预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销售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约

０．９

亿元；

２

、产品价格有所下降，盈利空间进一步压缩；

３

、受金融危机影响，客户回款周期延长，造成坏帐准备计提影响超过预期，三季度坏帐准备计提增加

６５１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计修正带来的不便向投资者予以致歉。

２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３

证券简称：天山纺织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１－９

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

２２００

万元 亏损：

７１３．２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６

元 亏损：

０．０２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７－９

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

６００

万元 亏损：

２９５．３８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２

元 亏损：

０．０１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毛纺织业，本报告期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亏损增加，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

由于国内外市场订单量下滑，产品成本较去年同比增长，致使主营业务利润同比降低；另本期公司主要原

料价格波动较大，当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同比增加。

四、其他有关说明

以上数据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公司简称：天山纺织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１３

公告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因需对《反馈通

知》中相关事项进行进一步的落实，待资料补充齐全后再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回复材料。 截止本公告发

布日，公司尚未向中国证监会递交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现将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公司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黄土坡矿区

Ｉ

矿段铜锌矿的建设进展情况

１

、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矿山正在陆续采出原矿（铜锌矿）用于试生产，单日出矿量正

逐步提高，但尚未达到初步设计要求的采矿条件及采矿能力。

２

、矿山已经向环保部门、安监部门提交了环保验收批复、安全生产许可证等生产经营所需资质证照的

相关申请材料，目前正在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检查、整改、验收等工作。

二、黄土坡矿区

Ｉ

矿段铜锌矿选矿厂的试生产情况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矿山已经同时开始铜精粉和锌精粉的试生产工作，已经生产出来的铜精粉平

均铜品位和铜金属回收率基本达到了采选工程初步设计要求的水平； 锌精粉的平均锌品味已经基本达到

初步设计要求的水平，但锌金属的回收率受试生产工艺不断调试、磨合的影响，呈现反复波动、逐步提高的

趋势，最近

５

日锌金属的平均回收率约

８３％

，尚未达到初步设计

８５％

的水平。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经过不断调试、生产，选矿厂已累计产出铜精粉约

２

，

０００

吨、锌精粉约

１

，

７００

吨，可用于对外销售。

三、特别提示

１

、 上述涉及矿山未来计划安排的事项均为公司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有用信息进行合理预测的结果，鉴

于矿山建设的复杂性，未来计划可能因为实际情况发生变化而发生改变，故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关

注该风险。 对于未来计划安排的实际执行情况，公司将及时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须取得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对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事宜的同意、批准、核准或备案，而是否能够以及何时能够取得该等同意、批

准、核准或备案手续存在不确定性。

３

、截止本公告发出之日，不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或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撤销、中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或者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４

、公司董事会将按规定公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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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51

证券简称：漫步者 公告编号：

2012-041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增加自有闲置资金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额度至四亿元（包括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

于使用不超过三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的三亿元额度），该四亿元理财额度可

滚动使用，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本方案相关事宜，授权、投资期限自董事会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一

年内有效。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爱德发

"

）分别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

同》（保证收益

-

混合型），分别使用人民币壹仟万元及人民币玖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2

年

HH456

期。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

、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2

年

HH456

期。

2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分别使用人民币壹仟万元及人民币玖仟万

元。

3

、理财产品期限：

2012

年

10

月

12

日至

2013

年

04

月

11

日。

4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国债、政策性金融债、次级债、短期融资券、中短期

票据、企业债、回购、货币市场拆借、同业存款及信托公司设立的单一资金信托（该信托资金仅限于用于金融

机构的同业存款）等。 其投资的信用债评级要求为

AA

或以上。

5

、投资收益支付：

5.1

本产品为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到期一次性返还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

5.2

产品本金和收益兑付日为产品到期日后

2

个工作日内的任何一天。

6

、公司与浦发银行无关联关系。

7

、风险提示

7.1

政策风险：理财产品仅是针对当前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所设计；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

规及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则其将有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投资、兑付等行为的正常进行。

7.2

市场风险：交易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但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的情形；

受限于投资组合及具体策略的不同，理财产品收益变化趋势与市场整体发展趋势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

7.3

流动性风险：公司不享有提前终止权，则公司在产品到期日（浦发银行依照本合同的约定提前终止

合同的，提前终止日被视为产品到期日）前无法取用产品本金及产品收益。

7.4

再投资风险：浦发银行可能根据本合同的约定在交易期内行使提前终止权，导致理财产品实际期限

短于本合同约定的期限。 如果理财产品提前终止，则公司将无法实现期初约定的全部产品收益。

7.5

信息传递风险：公司应根据本合同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如果公司未及时

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客户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信息，并

由此影响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由公司自行承担。

8

、应对措施

8.1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 公

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8.2

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

计、核实。

8.3

独立董事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独立董事在公司审计部核查的基础上，

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同时，独立董事应在定期报告中发表相关的独立意见。

8.4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8.5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投资理财以及相应的损益情

况。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

"

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

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以自有闲置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进行适度的

低风险的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

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兴业银行人民币理财计划协议书》，

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1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9

。 该产品已到期。

2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分行签订《兴业银行人民币理财计划协议书》，各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1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5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

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1

。 该产品已到期。

3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分别使用人民币柒仟万元、人民币捌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2

年

HH006

期。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5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2

。 该产品已到期。

4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2

月

27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分别使用人民币肆仟万元、人民币贰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

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2

年

HH116

期。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的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2-007

。 该产品已到期。

5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人民币机构理财

计划协议书（保本型）》，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2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

财产品。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

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7

。 该产品已到期。

6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兴业银行广州

分行人民币机构理财计划协议书（保本型）》，各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2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6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

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9

。 该产品已到期。

7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4

月

9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保本收益

-

混合型），分别使用人民币壹仟万元、人民币玖仟万

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2

年

HH188

期。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

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0

。 该产品已到期。

8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9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

（

14

天周期型），使用人民币陆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14

天周期型

2

号。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

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1

。 该产品已到期。

9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

行（以下简称

"

兴业银行

"

）签订《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人民币机构理财计划协议书（保本型）》，分别使用人民币

伍仟万元、贰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2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6

。 该产品已到期。

10

、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5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

"

兴业银行

"

）签订《兴业银行深

圳分行人民币机构理财计划协议书》， 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深圳分行金雪球

0702

期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计划。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7

。

11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5

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保证收益

-

混合型），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

闲置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2

年

HH333

期。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7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2-028

。

12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9

月

3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保证收益

-

混合型），分别使用人民币肆

仟万元及人民币叁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2

年

HH410

期。 详见

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35

。

13

、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

行（以下简称

"

兴业银行

"

）签订《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人民币机构理财计划协议书（保本型）》，使用人民币贰仟

伍佰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2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2

日

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2-039

。

14

、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1

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园支行（以下简称

"

兴业银行

"

）签订《兴业银

行深圳分行人民币机构理财计划协议书》， 使用人民币柒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深圳分行金雪

球

0905

期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2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0

。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公司增加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额度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意见详见

2012

年

2

月

23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增加自

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额度的独立意见》。

（二）监事会的意见详见

2012

年

2

月

23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保荐机构的意见详见

2012

年

2

月

23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五、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增加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额度的独立意见》；

3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８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蜡化公司”）在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景

星支行（以下简称“盛京景星支行”）的捌仟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蜡化公司与盛京景星支行签署了合同编号为

３２４１１９０１１２０００００３

号的《最高额综合授

信合同》。 在本合同规定的条件下，盛京景星支行同意在授信额度有效期间内向蜡化公司提供人民币壹拾

亿元整的授信额度。 在授信额度的有效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蜡化公司可以不限次数循环使用。 授信合同的

有效使用期间为

５

年，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公司与盛京景星支行签署了合同编号为

３２４１１９０１１２０００００３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期间编号为

３２４１１９０１１２０００００３

号的最高额综合

授信合同项下发放的贷款、开出的信用证、保函、承兑汇票等。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蜡化公司与盛京景星支行签署了合同编号为

３２４１１１０２１２０００００４

号的《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 借款金额为人民币捌仟万元整，借款期限为

３

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公司本次为蜡化公司的捌仟万元整的银行借款所提供的担保均在蜡化公司与盛京景星支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签订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公司与盛京景星支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规

定的授信额度及保证期间内。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１０

相关内容）根据

深交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该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

１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注册资本：

１

，

８２１

，

３０８

，

０００

元

３

、注册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大路

８８８

号

４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运输设备租赁；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水煤浆加工；进出口业务

５

、法定代表人：王大壮

６

、与公司的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７

、被担保公司的财务情况：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５６１

，

１８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４７

，

３５２

万元，流动负债

２８４

，

５１３

万元，

净资产

２１３

，

８３０

万元，营业收入

８１３

，

１７３

万元，利润总额

８

，

２７１

万元，净利润

６

，

０７６

万元。

（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５８８

，

８７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８２

，

２４６

万元，流动负债

３０７

，

４０７

万元，

净资产

２０６

，

６３２

万元，营业收入

４１４

，

７１１

万元，利润总额

－７

，

６８８

万元，净利润

－７

，

６８８

万元。

截止目前，被担保人无担保、诉讼仲裁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蜡化公司与盛京景星支行签订的 《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 主要内容 （合同编号 ：

３２４１１９０１１２０００００３

）：

授信人：盛京银行沈阳市景星银行（以下简称“甲方”）

受信人：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合同主要条款：

第一章 授信额度及类别

第一条 在本合同规定的条件下，甲方同意在授信额度有效期间内向乙方提供人民币壹拾亿元整的授

信额度。 在授信额度的有效期限及额度范围内，乙方使用上述授信额度时，不限次数，并可循环使用。 上述

授信额度用于下列授信业务的额度暂定为：

１

、贷款：人民币壹拾亿元。

第二章 授信期间

第三条 本合同项下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间为

５

年，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但每笔具体授

信额度的使用期限由具体业务合同约定。

第七章 担保

第二十三条 为保证本合同项下形成的全部债权能得到清偿，保证人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将与甲方

签订编号为

３２４１１９０１１２０００００３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乙方履行本合同及与本合同相关的每笔具体业务

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提供担保。

（二）公司与盛京景星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合同编号：

３２４１１９０１１２０００００３

）：

保证人：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景星支行

为了确保债务人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与本合同债权人签订的

３２４１１９０１１２０００００３

号的最高额综合授

信合同项下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 保证人愿意为债务人在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多笔债务向债权人提

供保证担保。

第三条 保证范围

３．１

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期间编号为

３２４１１９０１１２０００００３

号的最高

额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发放的贷款、开出的信用证、保函、承兑汇票等。

第四条 保证方式

４．１

本保证合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第五条 保证期间

５．１

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 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及其项下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二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总额为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蜡化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述担保事项在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额度内，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该笔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１１７

，

２１３

万元，加上本次为蜡化公司

８

，

０００

万元担保

后，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１２５

，

２１３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３８．８６％

。公司的对外

担保事项均为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所做的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其他

１

、《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 ：

３２４１１９０１１２０００００３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

３２４１１９０１１２０００００３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３２４１１１０２１２０００００４

）。

２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８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约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 盈利：

１７

，

０８７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约

０．２０４

元 盈利：

０．２５９

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约

４

，

４００

万元 盈利：

２

，

４０９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约

０．０６７

元 盈利：

０．０３６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受行业产能过剩和下游需求萎缩的双重影响，公司丙烯酸及酯等产品价格较上年同期有大

幅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公告已经公司董事会确认，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601288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

2012-029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汇金公司增持本行股份计划

实施情况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行

"

）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发布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汇金

公司增持本行股份的公告》。本行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汇金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方式增持了本行股份，并拟在首次增持之日起

12

个月内，以自身名义继续在二

级市场增持本行股份。

日前，本行接汇金公司通知，截至

2012

年

10

月

9

日，汇金公司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增持期间，汇金公

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行

A

股股份

421,087,402

股，约占本行总股本的

0.13%

；本次

增持完成后，汇金公司共持有本行

A

股股份

130,421,087,402

股，约占本行总股本的

40.16%

。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601288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

2012-030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汇金公司增持本行股份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行

"

）接到本行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汇金公司

"

）

通知，汇金公司已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方式增持了本行股份，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2012

年

10

月

10

日，汇金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方式增持本行

A

股股份

5,725,297

股（本次

增持）。 本次增持前，汇金公司持有本行

A

股股份

130,421,087,402

股，约占本行总股本的

40.1550%

。 本次增持

后，汇金公司持有本行

A

股股份

130,426,812,699

股，约占本行总股本的

40.1568%

。

汇金公司拟在未来

6

个月内（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以自身名义继续在二级市场增持本行股份。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